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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背景下对外投资与
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

何　 力∗

　
摘　 　 要： “一带一路” 倡导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这是国际投资法上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完美体现， 并成为国际投资法与国际环境法的交汇点。 国际投资企业承担环境

社会责任， 也是国际环境法软法规则的体现， 并有硬法化的发展趋势。 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对中国企业 “一带一路” 投资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而上海企业以服务业为主，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则推进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同时也要看到， 中国企

业在 “一带一路” 投资中环境法律风险较大， 必须认真对应。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 可持续发展； 国际环境法

　

一、 “一带一路” 背景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与国际投资

“一带一路”， 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首先向有关国家

和地区提出的国际倡议， 已经成为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也是亚欧非多国共同参与的国

际合作构想。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的促进、 资金融通等， 将中国等活跃的

东亚经济与高度发达的欧洲经济联系起来， 带动亚欧非地区的经济发展， 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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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济圈， 在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 成为世界经济最显眼的亮点。 与以往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

发展计划不同， “一带一路” 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带动和促进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 生态环境也必须得到保障。 这就是 “绿色丝绸之路” 的构建。
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２５日， 习近平在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１５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表示， “我们要

着力深化环保合作，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①
可见， “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摒弃了以往跨国公司主导的赢利之上的投资模式， 而将环境

保护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条与西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起家时完全不同的道路。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我国环境保护部、 外交部、 发展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四部一委联合发布了 《关
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指导意见》， 也是 “一带一路” 投资环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②
该文件确定了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 有利于务实开展合作， 推进绿色投资、 绿色贸易和

绿色金融体系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服务于打造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 所以， “一带一路” 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首先是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海

外投资行为的要求， 必须要体现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不但要满足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要

求， 而且还不能违反投资东道国的环境规范。
该 《指导意见》 还进一步规定了关于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那就是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生态环境质量保障。 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标准和

规范， 加大对 “一带一路” 沿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保服务与支持， 推广绿色交

通、 绿色建筑、 清洁能源等行业的节能环保标准和实践， 推动水、 大气、 土壤、 生物多样性等

领域环境保护， 促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绿色化、 低碳化建设和运营水平。
对于 “一带一路” 一般投资， 要求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 促进绿色金融体系发展。 推

动制定和落实防范投融资项目生态环保风险的政策和措施， 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 促进企

业主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推动我国金融机构、 中国参与发

起的多边开发机构以及相关企业采用环境风险管理的自愿原则， 支持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
积极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态环保合作项目落地。 所有这些保证了中国主导的 “一带一路” 投

资始终处于绿色可持续发展轨道上， 完美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

二、 国际投资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环境法

可持续发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

要方面能力的发展。 它要求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其核心是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 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环境， 让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发展不能和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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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背景下对外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

护割裂开来， 如果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资源， 则恶化的环境反过来会严重损害经济的增长。③
国际投资是商业性经济行为。 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者从事国际投资活动， 首先追求的是获

取利润和投资回报。 在可持续发展概念出现之前， 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者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重

视不够， 以至于国际投资行为导致很多环境灾难发生， 比如 １９７９ 年， 外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附近墨西哥湾的水下油井发生井喷长达 １０ 个月， 导致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半海岸线被

石油泄漏所污染， １ ４ 亿加仑原油进入墨西哥湾。 １９８４ 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工

厂发生有毒化学气体泄漏， ３０００ 多人数天内死亡， 接下来数年内共有 １ ５ 万人身亡， 近 ５０ 万人受

到毒害。 至于跨国公司开矿导致的生态破坏比比皆是， 使得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住民间矛盾对

立日益加剧， 以至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环保组织、 人权团体等对于跨国公司和国际投

资本身的存在意义和基本价值都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事实证明， 如果离开了生态环境保护， 经济

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投资， 对于投资东道国带来的好处远远不能抵消因环

境生态破坏带来的难以恢复的损害， 而且还会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民和社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④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对生态环境的不和谐发展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也成为非政府

组织 （ＮＧＯ） 和舆论关注的重点。 经过发展中国家及其投资东道国居民的长期抗争， 发达国家

及其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者也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⑤ 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发展，
成为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场合， 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国际投资舞台中。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等

也成为国际投资者， 在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广泛的国际投资。 第

一轮是中东产油国通过积攒的石油美元对他国进行国际投资。 第二轮则是巴西、 中国等发展中

大国以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
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已达成了普遍的共

识， 而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发展议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与可

持续发展最密切的法律领域是环境法， 它虽然是国内法， 但它在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可以对

于外国投资实行环境的法律规制。⑥ 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本国投资者同样要受到该国环境法制

度的约束， 并不享有法外特权。 但是， 国内法是国家主权的范围， 各国的环境法千差万别， 难

以避免矫枉过正， 违反公平公正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以环境保护和环境法的名义损害外国投

资者正当权益的情况。 所以， 在强调跨国公司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的同时， 也有必要规范东道

国行为， 在充分尊重东道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同时， 维护投资者正当合法权益。 这样， 就需要

国际性的法律约束， 那就是国际环境法。
国际环境法规则很多都体现在关于环境保护多边条约之中， 主要有海洋环境保护规则、 空

间环境保护规则、 保护大气层规则、 处理废弃物制度、 海洋生物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则等。 海

洋和空间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保护方面都有很具体的规则， 缔约国都要受到国际法义务的约

束。 而保护大气层规则， 特别是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际规制， 由于是一个全球系统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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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需要对能源供求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球性调节， 属于国际治理机制的范畴， 因而成为国

际环境法最重要的课题， 也是各国利益交锋和冲突的焦点所在。⑦ 联合国会议机制成为气候变

化国际法律治理的核心。⑧ 它发源于 １９７２ 年， 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

会， 通过了 《人类环境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被认为是国际环境法的最早渊源和基本文件。 １９９２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了 《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峰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ＣＥＤ）， １５５ 个国

家签署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发表了 《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 Ｒｉ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１ 世纪议程》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１）、 《森林原则》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这次峰会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立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

约国会议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Ｐ） 机制， 即ＣＯＰ 机制。 １９９７ 年在日本京都举行了ＣＯＰ３，
会议落实了 ＣＯＰ１ 确定的制定议定书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签署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京都议定书》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即

《京都议定书》， 规定了到 ２０１２ 年为止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并对于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具有减

排的强制性国际法义务。⑨ ２０１５ 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了中长期减排义务的目标，
签署了 《巴黎协定》。 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宣布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导致温室气体减排

的国际治理遇到严重挑战。 虽然美国作为国家暂时退出了这一国际环境和法律合作的进程，
但中国、 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继续推进， 并在国际投资领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 国际投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国际投资者除了追求近期利益外， 同样也需要维护长远利益。 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后果

将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不但恶化与东道国及其国民的关系， 而且还会承担未来环境

治理所需要的巨额花费， 因而从经济上看也是不符合投入产出的成本核算的。 对于国际投资的

投资者而言， 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便成为投资中的必要科目。 它不仅是必要的成本支出， 而且

可以得到未来生态环境红利的回报。 这便涉及了国际投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问题。
前述的 《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指导意见》 要求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投资

企业要积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也是国际社会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软法性规则。 １９７４ 年， 联合国

制定了 《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 （ＵＮ Ｄｒａｆｔ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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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背景下对外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

草案对跨国公司涉及到了环境保护问题， 分别对跨国公司遵守东道国环境保护的国内法律法

规、 信息披露和减轻损害， 以及国际组织合作努力发展和提高环境保护的国内国际标准等三方

面作出了要求。 其中， 《草案》 第 ４１ 段规定 “跨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应遵守经营所在国有关

环境保护的国内法律、 法规、 行政管理和政策， 并对相应的国际标准给予应有的考虑， 跨国公

司在从事经营活动中， 应采取步骤保护环境以及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 并应为此目的努力开

发、 应用合适的技术”； 第 ４２ 段规定 “跨国公司应在任何国家就其引进或意图引进的产品、 制

作过程和服务， 按照该国主管机关确定的细节， 依请求或定期地向上述机关提供一切有关情

况， 包括： 可能损害环境的产品， 制作过程和其他活动， 包括试用及有关方面等的特点， 以及

为避免或至少减轻损害所必需的措施和费用， 其他国家未保护环境而就这些产品、 制作过程和

服务所施行的禁令、 限制、 警告及其他公共管理措施”； 第 ４３ 段规定 “跨国公司应当响应所在

国政府的请求， 适时准备与国际组织合作， 努力发展和提高旨保护环境的国内国际标准”。
１９７６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制定了 《跨国公司行为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

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对于跨国公司无底线无止境的逐利行为进行了规范， 提出了要在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平衡的理念， 并于 ２０００ 年进行了修订。 经过长期运用， 该准则的配套

规则也不断出台， 包括 《 ＯＥＣＤ 公司治理原则》 、 《 公司治理： 对 ＯＥＣＤ 各国的调查》、
《ＯＥＣＤ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 等等， 并对于非 ＯＥＣＤ 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也有很大影响。
１９９９ 年 《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第 ７－９ 项原则

对环境保护提供了建议性标准， 分别从对环境方面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采取措施以促进更高

的环境责任和鼓励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做了规定。
以上规定出台的当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的跨国企业为对象。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

家， 但在经济总量、 贸易总额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已经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经济体， 名列世

界 ５００ 强的中国企业数量也仅次于美国， 而且多数都是积极投资海外的跨国企业。 因此， 中国

企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同等水平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已是发展的必然。 再加上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本身也对中国企业的 “一带一路” 沿线投资行为也有同样的要求， 而且随着这些跨国公司

的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律性逐渐强化， 逐渐被投资东道国以国内环境法的方式加以规定， 也就直

接转化为法律责任。 这就是国际环境法软法的国内法化和硬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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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 第 ４１－４３ 段， 法邦网， ｈｔｔｐ： ／ ／ ｃｏｄｅ ｆａｂａｏ３６５ ｃｏｍ ／ ｌａｗ＿
３０４８８＿ 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ＯＥＣＤ 官 网：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ｍｎｅ ／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ＯＥＣＤ 官 网： Ｇ２０ ／ ＯＥＣ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ｔｍ，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ＯＥＣＤ 著， 李 兆 熙 译 ： 《 经 合 组 织 国 有 企 业 公 司 治 理 指 引 》， ＯＥＣＤ 官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ｆ ／ ｃａ ／ ＳＯ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ｄｆ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官 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ｄｆ，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四、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对中国企业 “一带一路” 投资的促进

中国与若干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订有双边投资条约或协定， 只有少数涉及到环境保

护问题， 并且在条款的规定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比如 《中国－瑞士 ＦＴＡ》 中第十二章虽专门

就环境问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做出规定， 且篇幅较大， 但是从规定的内容来看几乎都是

原则性或概括性的条款。 比如它虽然强调环境保护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承诺履行缔结的

环境条约和环境立法的义务， 重申国际层面的合作等， 但同时也规定了不能为了促进投资和贸

易而减少或弱化国内环境立法、 规范、 政策与实践。 总体来说， 中国签订的环境保护条款内容

规定不够具体化往往只涉及原则性问题， 对于例外的具体条款、 环境保护具体涵盖的范围种

类、 中国作为东道国时如何利用投资协定保护自己环境、 投资者应承担的责任等都只是在投资

协定中象征性地提及。 这样的投资条约或协定能够促进投资， 但却缺乏环境生态的要求， 不仅

对中国的外来投资的环境保护法律规制缺乏力度， 也不利于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从表面来看， 由于需要满足东道国国内的额外环境要求， 中国缔

结涉及环境保护条款的国际投资协定似乎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并没好处， 但其实质上却将对

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提供可持续性的保障。 如前所述， 我国过去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走的多是

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许多中资企业不注重社会和环境责任， 由此招来了污染避难所、 中国环

境威胁论、 新殖民主义等指责。 这反映出东道国对中国在其境内进行的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投

资项目心生反感。 为了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 实现中国的走出去战略， 中国投资者应

该从自身出发， 减少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环境问题。 因此， 尽管欧美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

条款确会带来某些不适， 我国仍应考虑对外投资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协调环境管制与投资保

护之冲突， 达到环境保护和投资自由化的平衡。
上海一直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窗口， 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桥头堡， 上海企业是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的主力军。 ２０１６ 年上海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２５１ ２９ 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经

１５％， 处于绝对领跑地位。 其中， 对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历来是上海企业对外投

资重中之重。 最多的投资是在亚洲， 其中香港占了对亚洲投资的一半以上， 其他主要分布在澳

６








双边投资协定是指专门规定投资事项的双边条约， 双边投资条约是指包含有投资条款的双边条

约， 比如设有投资专章的自由贸易协定等。
ＭＡＲＣＣＮＩ 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ａ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０１２， ２０ （３）： ６３０ 转引自： 胡德胜、 欧俊：
《中企直接投资于 “一带一路” 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刘正： 《中国国际投资协定的环境条款评析与完善思考》， 《法学杂志》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编制：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对外投资合作年度发展报告》
（ ２０１７ 年 版 ）， 普 华 永 道 版 权 所 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ｗｃｃｎ ｃｏｍ ／ ｚ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访问。



“一带一路” 背景下对外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

大利亚、 新加坡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而 “一带一路” 终点欧盟也是上海企业投资的重

点， 其中主要集中在英国和德国。 从投资的产业来看， 除了传统的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外， 房地

产、 信息及软件、 科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非工矿业也是重点投资对象， 反映了上海较强的

服务业走向海外的现状。 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是上海传统支柱产业， 而软件、 互联网、 科技

信息服务则属于高端服务业。 上海力求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 体现在上海企业

更加注重通过走出去而实现服务业向高端的升级。
对外工程承包也是国际投资的一种形式， 并且更加集中在 “一带一路” 沿线的发展中国

家。 上海在 ２０１６ 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达 １１８ ４５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６６ ５６ 亿美元。 上

海企业对外承包东城主要集中在基建需求较强的亚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其中亚洲 ６３ ９１ 亿

美元， 非洲 ３１ ２１ 亿美元， 在埃及、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工程不仅集中， 在工程涉及到

的产业方面， 电力、 房屋建筑、 交通运输、 制造加工几个部门的工厂分别占据前 ４ 位， 并且多半

是大中型项目。 上海自从 ２００８ 年以来每年都保持了 １００ 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承包工程的合同额。
上海企业对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投资具有鲜明的可持续发展特点。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是以大型国企作为 “国家队” 带头走出去为特征， 但上海企业海外投资正好相反， 是以民营企

业为主力。 ２０１６ 年， 上海民营企业有 １２１９ 家进行对外投资， 占投资企业数的 ８５％， 而对外投

资额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７６％。 民营企业的对外跨国并购占总并购额的 ８８％。 上海虽然也有很强

的国有经济， 但上海并非很多大型央企总部所在地。 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市有着发展

民营企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 上海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

的同时， 也养成了灵敏的商业嗅觉， 进行海外投资。 上海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房

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而制造业仅位

居第 ５。 上海民营企业对外集中投资于服务业的原因是， 上海是中国的国际商务服务基础最

好的城市之一， 在上海发达的市场环境中得到充分历练，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又为上海民营企

业走出去提供了国际化视野。 在上海， 跨国精英人才聚集， 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了人才基

础， 而上海的国有企业则是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中打主力。 上海有 ８ 家企业列入 ２０１６ 年全国对

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１００ 强， 它们是： 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惠生工程 （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其中 ７ 家为国有控股企业。 在境外建筑承包工程方面， 国有企业具有更丰富的国际经

验， 因为这是建立在数十年对外援助项目的经验积累基础之上， 有着成熟的规章制度， 也熟悉

东道国的法规流程， 有着完善的国际商务服务基础。 国有企业融资的便利性也建立在其企业信用

和偿债能力更强的基础之上， 而且国有企业从性质上适合进行周期上的战略意义的工程承包项目。
上海企业对外服务业投资与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性。 产业与环境保护存在着一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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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 这是因为不同产业的能耗有所不同， 污染物排出量也有所不同。 大体上， 服务业的能源

消耗相对小于制造业， 污染物的种类有所不同， 但很少有工业生产那样的大规模污染物排出。
一般而言， 制造业单位增加值污染物排放量目前大约是服务业的 ２ ５ 倍。 但服务业本身也会

产生环境问题， 一些服务行业比较粗放经营， 交通运输业也要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
餐饮业可能排除有害气体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一些地面污染。 服务业本体也缺乏环境保护的意

识， 普遍认为节能减排是制造业而非服务业的分内事情。
在上海服务企业海外投资中，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均属于低排放低污染的行业， 其涉及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环境保护并非

主要问题。 但是， 劳工保护、 雇佣、 人权等其他问题也涉及到可持续发展。

五、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环境法律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 也不能不承认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对于中国企业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

区投资来说增加了包括环境风险在内的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很多都是发展中

国家经济体， 一方面需要引进外来投资，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另一方面政局不安定， 法制

不健全，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往往承受更大的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 比如中亚和中东的很多国家都是

国际投资的高风险地区， 一般外国投资者都有顾虑， 但由于地处 “一带一路” 节点位置， 而且这些

国家与中国之间有着比较友好的关系， 导致包括上海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的投资也会大规模地进入

这些国家。 这样建立在友好关系和地缘优势上的 “一带一路” 投资就面临更大的国际投资风险。
国际投资风险是指国际投资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时间内， 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客观上导致国际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与预期值之间的差距或国际投资的经济损失。 它首先是商

业风险， 即在海外投资中可能会遭受的财务风险、 利率风险、 市场、 变现风险等经营上的风

险， 它们都是在商业交易中的某一方或双方的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风险。 商业风险属于一般经

营风险， 并非法律问题。 非商业风险是指除了商业风险以外的海外投资风险， 它是指由投资所

在东道国政府及相关组织在政治、 社会、 法律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的作为或不作为， 给外国投

资者造成的风险。 由于这样的风险是在特定的投资环境下发生， 很难为投资经营者或交易者所

能预防和控制， 很多具有突发性。 非商业风险中最常见的就是法律风险。 而环境风险虽然表现

为环境问题， 但实际上往往是东道国政治和社会势力博弈的结果， 并且以环境法律规制的方式

表现出来， 因而最后归结于环境法律风险。
以上海企业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为例， 上海企业境外承包工程是上海国有

企业海外投资合作的主要形式。 上海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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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背景下对外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

亚洲和非洲国家，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工程量大、 占地广、 工程周期长，
工程机械等作业也容易造成噪音、 粉尘、 植被、 野生动物等生态环境的破坏， 很多工程， 比如

大坝、 道路建设等也容易引起一些生态灾难， 历来是国际投资中容易引起与东道国政府和国民

纠纷的大问题。 特别是西方国家很多自然保护、 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 他们很多专门在发展中

国家活动， 特别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挑动现地国民的环境诉求， 从而增加了环

境法律风险。 所以， 上海企业对外承包工程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关联， 关系到对外承包工程

合同能否按期履行， 能否妥善处理和解决东道国政府及国民之间的生态环境纠纷。
如何防范这些风险？ 第一， 必须要对发生各种法律风险的可能性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 要

建立 “一带一路” 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 定期发布海外投资风险报告，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各类法律风险进行分级评估， 分别进行不同程度的风险管理。 第二， 完善 “一带一路” 投资合

同的相关条款内容， 将东道国动乱、 政治变动等风险写入投资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并明确

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免除责任的具体要求， 增强适用不可抗力条款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 第三，
积极运用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中国投资者可以在综合评估东道国动乱风险的基础上， 选择向多

边投资担保机构 （ＭＩＧＡ） 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 第四， 多方位运用海外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 中国投资者应考虑在投资合同中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方面的规定， 具体包括： 适度

保留投资者母国或第三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增加国际投资仲裁条款； 以及在特殊情形下， 考

虑请求中国政府适度行使外交保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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